EAE AR R RAE
1154 & 7} F % 4235

& 2 FEAEFEELFF AT
Z2EAEA A hE
FPRILA R
A 2R

A\

FEAmA F o

PAFEARGFRERALEIREER ) AR AFII5ED?

210 % @rph e S 4o
a >

2 2 R8s W o

s p v d 341,500 d B2 f e
& AR

-~ REAKR D REKREFAARFERLANG 0 d R AR
B2 B e 000-0005L A * L 2B (TAAE B IR 0 AL
142107 23p TRE3F » 5 & 3 F 3740 3 37 T & frie 208
foie v Ao FlAL2 B RNFL-87785L 4 i & 445 8 (T 4£A2 )
ZAFFFFE L DR B2 EL O RFPAFRIBE R
2. B 5 g000-000%:d £ 3148 (T HBE ) Z P RHKD
H2ABD P72 AR KL Im R AL D IRTFIBE 2R
Fa L3 AT RE FLEAATE ST R )40,676% (H ¢
1 F23,008% ~ 217,618~ ) » FiriEfESF LR g i
2R EMARAAEFREGF > LR BRI RLHRE
0,676~ > 2 pAsgrk g AE 2R pAT ;P oL > &iF &
FIFF » 253 B2 Bl o

S AL ERE R RHIE D
EES R E RN SRR

P

3



Be A FAF% 2ppda pife kL B dmo R RAD T HEA
FE LR RS R 2F -

=~ AREFwE2Z A

fRELF A RET ARG e 2B o

FEREELFTEAEIFERZF2NEDRTF P2 > 2 A F
et RE LRI A R L FRLF O FR
4 LA &,uﬁggaiﬁiiﬁéﬁﬁ’mﬁéﬁﬂ
PURT AT A N B AH BBV T RL 0 RS

@p;¢ °
(i ;ﬁﬁ%a%’iﬁW%é%%\%%\éﬁ%%
RAFRFFAFTHE RSB~ X E G RE
FEXEIF (AAREFII-29F ) ”Tﬁﬁ‘"j\r;‘nlﬁ%‘d*ﬁrﬁ'
ﬁ%ﬂﬁmﬁﬁg%%ﬁﬁﬁiﬁﬁ@»”#%éi-Uﬁiﬂﬁ
tE 7z dmnan (A AmE%35-06F ) »m A2
LEREERETE > AT
THpaa g T aph A F R L TARET SER
%ﬁ;%%’-fNéw—#B@M‘éﬁ@i*wﬁﬁfﬁrﬂ’ﬁ%
RAEEDIIEAAHEE > C APERGT BEET > A%
EFRRefra2/md ) £ (AAmE 5137 ) 3 ¥ ~nik
Bt L fpid g Bhe o B%REEL T
# 93;3‘11 i nﬁmf PE % 221342 MW E G+
R L B mE A k0 22 13-14 FRF ML S
E&§?ﬁﬁi’22443@?ﬁﬂﬂﬂ@%ﬁﬁiBﬁJ’?
Wihd e ~ ARIIDED 21 P HEHRIEAE VR (R AKRE
$119-130F )
2.0 R FFGHE S 2RES v EU T2 RFER (LA

~

Jrml.

4. A



=

THRIDT) 2¥7 > HAL 2 G RAD 458 - BRI FRAF
B33 0BILEED s RIS R4 oL
??’%Wéiﬁﬁééﬁé’éﬁi xtca?’ﬁéﬁﬁ
DR o EFEZFLEE 2 GEPRER > T EL
LHfm AR B2 AR e R ¥ 0 REE T IV.KBE, 2
AR AR AR LA mET A

BT Hsi7d R4 Bha > v L322 I3 - AR DI 4 &

iR T R SRR AL AT Kb AFAD B
FAE AL AR BE A RF (L gm AL ERAS > B
B R%dE T S BIEY F2% BRI BER
2 BE > 2@V A vy AR FEA > AoAD 4~ 2 % > BBE §E
Bk o w3 RBEBE T RERBE LKA R EH
FoMEE A D2 7L THIERTFIRM G ADH
r2 BABRGER LR F R AL EREFRFTEA (40A-B
5ﬁﬁ@@ﬁwﬂﬁﬁaﬁﬁﬂ’é'FMamﬂ4‘ =) 0 R

PABF AR (LTS s EdEe B (A-BA 235
X AR RERTEG T T

ﬁraﬁ,gg. EJ P2, 0 AT T A

%’m&4%%#ﬂ WEE I TRE R T
T’*ﬁﬁﬁﬂw%%“¢W¢%$@ﬁafﬁiﬁﬁﬁ
WoBEHMEP > REIERL ] BRALETR
T 2T

VIR R AR SR R A 2 R G At

%1440,676~ > 2 pAzR R AE LR P FHP L R

b
i
mj



A SR
g HRIED 2 B S8
#

M
/
Y

T AEPERARER o
Yo PRA B A H-EE{820p F\ra'ﬂ\}i (231204374 % O
OFQOQOK0E0005) H I ik (FHREEd F A2 AETE
*) o T AP FIFEA (IR },f%z\»ﬂg D= s REAAE 2
2L 2 HERPME o 2 o Tﬁ?‘:”r%’i‘“ﬂ‘ﬂ e RAAG EF ;4
FHER ) A A r B EE R RA L R O BT HAE
(& "fq‘.fs‘%i ) %zr'%'\*':‘i s 20m
LEE PR TH Y FF o

7
~

-~

~
X

FHACT T BEPATE L, 200 2 P AR o
i & A 2 115 # 6 4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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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店小字第423號
原      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洪毅軒  
被      告  黃良諭  


訴訟代理人  黃兆琦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訴外人林漢威所有，由訴外人林紘立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民國114年10月23日7時許，系爭車輛於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與祥和路口處，因被告駕駛NFL-8778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之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及間格之過失，致訴外人林志誠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為閃躲變換車道之A車，閃躲不及而擦撞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因B車之撞擊而受有損害，原告因此賠付新臺幣(下同)40,676元（其中工資23,058元、零件17,618元），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0,6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　
二、被告答辯：被告變換車道前有前後看，確定沒有來車才從最右側變換車道，從系爭車輛右後方，進入兩車道中間，變換車道改為直行後，直行2秒至3秒才聽到後方B車撞擊系爭車輛之聲響，A車與系爭車輛及B車完全無碰撞，肇事主因應為B車未保持安全距離而碰撞系爭車輛，被告駕駛A車並無過失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民法第191條之2雖就交通事件有推定過失之規定，然就因果關係部分，仍應由請求權人負舉證之責。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經查，原告前揭主張，業提出行車執照、駕照、車損照片、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現場圖、出判表、估價單、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29頁），復經本院依職權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安和派出所調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在卷確認無訛（見本院卷第35-56頁），而本件被告是否應負擔賠償責任，本院認定如下：
　⒈據前揭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記載：「本案肇事經過情形尚有疑義，由於卷附之相關跡證及當事人陳述之說詞，無法釐清肇事前車輛相對位置，又無明顯影像可供佐證下，本案肇因部分暫無法研判」等語（見本院卷第13頁）；另本院依職權勘驗卷附系爭車輛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為：「畫面顯示系爭車輛在停等紅燈，22：13A車出現於畫面右前側直行，同秒同時系爭車輛發生晃動，22，13~14 秒間被告邊騎邊回頭張望，22：14畫面右側出現倒地翻滾之B車」，有翻拍畫面、本院115年5月21日勘驗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30頁）。
　⒉本件原告固稱依據警方依照雙方口述製作之現場圖（見本院卷第15頁）判斷，是被告駕駛A車變換車道，導致直行B車閃躲不及而擦撞系爭車輛云云，惟警方業於初步分析研判表記載，表明肇事經過尚有疑義，當事人陳述之說詞，無法釐清車輛位置，肇因無法研判等語；且縱採納現場圖，亦僅見系爭車輛、A車、B車之行駛方向及位置，應無法得知是B車閃躲A車不及而擦撞系爭車輛等資訊。
　⒊另勘驗行車紀錄器畫面，可見於22：13時，A車出現於系爭車輛右前側，後同秒同時系爭車輛發生晃動，表示A車已直行超過系爭車輛，B車才撞擊系爭車輛，是被告駕駛A車，自最右側變換車道「轉入」兩個車道中間之際，與林志誠駕駛之B車，非無可能仍有相當距離，如A車轉入之際，與B車距離尚遠，尚不影響B車行進，然騎乘B車之林志誠卻無故摔倒，被告轉入兩車間之行為即與車禍無因果關係，是A車轉入之際與B車距離為何，實為本件重要待釐清事項（如A、B兩車距離較近，則林志誠摔倒，或可認定係被告造成），然此疑義實無從以系爭車輛行車紀錄器畫面釐清（A、B兩車均無行車紀錄器畫面，本件亦無監視器畫面可佐），證人林紘立雖於警詢時證稱：當時前方紅燈，於是我騎在中間車縫，右邊的車縫突然有一輛機車鑽過來，我嚇到後剎車然後就打滑撞到停等汽車等語（見本院卷第44頁），然依該等陳述，亦無法確認A、B車事故前之距離，則以此觀之，本件仍欠缺證據佐證被告行為與車禍間之因果關係，而警方初步分析研判表係亦基於相同理由認為本件無法認定肇責，原告主張，應無可採。
　㈢綜上，原告固堅持林志誠係因被告之行為摔車撞擊系爭車輛，惟原告既未提出其他事證，於欠缺其他資訊可供判斷下，本件確無其他證據以證明被告有何行為致系爭車輛受損，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非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據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6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231204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若提起上訴，應繳納新臺幣2,250元之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店小字第423號

原      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洪毅軒  

被      告  黃良諭  



訴訟代理人  黃兆琦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

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訴外人林漢威所有，由訴外人林紘立駕

    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民國1

    14年10月23日7時許，系爭車輛於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與祥

    和路口處，因被告駕駛NFL-8778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

    之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及間格之過失，致訴外人林志誠駕駛

    之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為閃躲變換車

    道之A車，閃躲不及而擦撞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因B車之撞

    擊而受有損害，原告因此賠付新臺幣(下同)40,676元（其中

    工資23,058元、零件17,618元），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

    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0

    ,6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　

二、被告答辯：被告變換車道前有前後看，確定沒有來車才從最

    右側變換車道，從系爭車輛右後方，進入兩車道中間，變換

    車道改為直行後，直行2秒至3秒才聽到後方B車撞擊系爭車

    輛之聲響，A車與系爭車輛及B車完全無碰撞，肇事主因應為

    B車未保持安全距離而碰撞系爭車輛，被告駕駛A車並無過失

    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

    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民法第191條之2雖就交通事

    件有推定過失之規定，然就因果關係部分，仍應由請求權人

    負舉證之責。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

    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

    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

    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

    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

    原告之請求。

　㈡經查，原告前揭主張，業提出行車執照、駕照、車損照片、

    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現場圖、出判表、估價單、統一

    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29頁），復經本院依職權向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安和派出所調閱道路交通事故調

    查卷宗在卷確認無訛（見本院卷第35-56頁），而本件被告

    是否應負擔賠償責任，本院認定如下：

　⒈據前揭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記載：「本案肇事經過情形

    尚有疑義，由於卷附之相關跡證及當事人陳述之說詞，無法

    釐清肇事前車輛相對位置，又無明顯影像可供佐證下，本案

    肇因部分暫無法研判」等語（見本院卷第13頁）；另本院依

    職權勘驗卷附系爭車輛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為：「畫

    面顯示系爭車輛在停等紅燈，22：13A車出現於畫面右前側

    直行，同秒同時系爭車輛發生晃動，22，13~14 秒間被告邊

    騎邊回頭張望，22：14畫面右側出現倒地翻滾之B車」，有

    翻拍畫面、本院115年5月21日勘驗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

    第119-130頁）。

　⒉本件原告固稱依據警方依照雙方口述製作之現場圖（見本院

    卷第15頁）判斷，是被告駕駛A車變換車道，導致直行B車閃

    躲不及而擦撞系爭車輛云云，惟警方業於初步分析研判表記

    載，表明肇事經過尚有疑義，當事人陳述之說詞，無法釐清

    車輛位置，肇因無法研判等語；且縱採納現場圖，亦僅見系

    爭車輛、A車、B車之行駛方向及位置，應無法得知是B車閃

    躲A車不及而擦撞系爭車輛等資訊。

　⒊另勘驗行車紀錄器畫面，可見於22：13時，A車出現於系爭車

    輛右前側，後同秒同時系爭車輛發生晃動，表示A車已直行

    超過系爭車輛，B車才撞擊系爭車輛，是被告駕駛A車，自最

    右側變換車道「轉入」兩個車道中間之際，與林志誠駕駛之

    B車，非無可能仍有相當距離，如A車轉入之際，與B車距離

    尚遠，尚不影響B車行進，然騎乘B車之林志誠卻無故摔倒，

    被告轉入兩車間之行為即與車禍無因果關係，是A車轉入之

    際與B車距離為何，實為本件重要待釐清事項（如A、B兩車

    距離較近，則林志誠摔倒，或可認定係被告造成），然此疑

    義實無從以系爭車輛行車紀錄器畫面釐清（A、B兩車均無行

    車紀錄器畫面，本件亦無監視器畫面可佐），證人林紘立雖

    於警詢時證稱：當時前方紅燈，於是我騎在中間車縫，右邊

    的車縫突然有一輛機車鑽過來，我嚇到後剎車然後就打滑撞

    到停等汽車等語（見本院卷第44頁），然依該等陳述，亦無

    法確認A、B車事故前之距離，則以此觀之，本件仍欠缺證據

    佐證被告行為與車禍間之因果關係，而警方初步分析研判表

    係亦基於相同理由認為本件無法認定肇責，原告主張，應無

    可採。

　㈢綜上，原告固堅持林志誠係因被告之行為摔車撞擊系爭車輛

    ，惟原告既未提出其他事證，於欠缺其他資訊可供判斷下，

    本件確無其他證據以證明被告有何行為致系爭車輛受損，揆

    諸前揭說明，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非

    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據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給付40,6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231204新北市○○

區○○路0段00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

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

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

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若提起上訴，應繳納新臺幣2,250元之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店小字第423號

原      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洪毅軒  

被      告  黃良諭  



訴訟代理人  黃兆琦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訴外人林漢威所有，由訴外人林紘立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民國114年10月23日7時許，系爭車輛於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與祥和路口處，因被告駕駛NFL-8778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之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及間格之過失，致訴外人林志誠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為閃躲變換車道之A車，閃躲不及而擦撞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因B車之撞擊而受有損害，原告因此賠付新臺幣(下同)40,676元（其中工資23,058元、零件17,618元），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0,6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　

二、被告答辯：被告變換車道前有前後看，確定沒有來車才從最右側變換車道，從系爭車輛右後方，進入兩車道中間，變換車道改為直行後，直行2秒至3秒才聽到後方B車撞擊系爭車輛之聲響，A車與系爭車輛及B車完全無碰撞，肇事主因應為B車未保持安全距離而碰撞系爭車輛，被告駕駛A車並無過失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民法第191條之2雖就交通事件有推定過失之規定，然就因果關係部分，仍應由請求權人負舉證之責。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經查，原告前揭主張，業提出行車執照、駕照、車損照片、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現場圖、出判表、估價單、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29頁），復經本院依職權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安和派出所調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在卷確認無訛（見本院卷第35-56頁），而本件被告是否應負擔賠償責任，本院認定如下：

　⒈據前揭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記載：「本案肇事經過情形尚有疑義，由於卷附之相關跡證及當事人陳述之說詞，無法釐清肇事前車輛相對位置，又無明顯影像可供佐證下，本案肇因部分暫無法研判」等語（見本院卷第13頁）；另本院依職權勘驗卷附系爭車輛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為：「畫面顯示系爭車輛在停等紅燈，22：13A車出現於畫面右前側直行，同秒同時系爭車輛發生晃動，22，13~14 秒間被告邊騎邊回頭張望，22：14畫面右側出現倒地翻滾之B車」，有翻拍畫面、本院115年5月21日勘驗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30頁）。

　⒉本件原告固稱依據警方依照雙方口述製作之現場圖（見本院卷第15頁）判斷，是被告駕駛A車變換車道，導致直行B車閃躲不及而擦撞系爭車輛云云，惟警方業於初步分析研判表記載，表明肇事經過尚有疑義，當事人陳述之說詞，無法釐清車輛位置，肇因無法研判等語；且縱採納現場圖，亦僅見系爭車輛、A車、B車之行駛方向及位置，應無法得知是B車閃躲A車不及而擦撞系爭車輛等資訊。

　⒊另勘驗行車紀錄器畫面，可見於22：13時，A車出現於系爭車輛右前側，後同秒同時系爭車輛發生晃動，表示A車已直行超過系爭車輛，B車才撞擊系爭車輛，是被告駕駛A車，自最右側變換車道「轉入」兩個車道中間之際，與林志誠駕駛之B車，非無可能仍有相當距離，如A車轉入之際，與B車距離尚遠，尚不影響B車行進，然騎乘B車之林志誠卻無故摔倒，被告轉入兩車間之行為即與車禍無因果關係，是A車轉入之際與B車距離為何，實為本件重要待釐清事項（如A、B兩車距離較近，則林志誠摔倒，或可認定係被告造成），然此疑義實無從以系爭車輛行車紀錄器畫面釐清（A、B兩車均無行車紀錄器畫面，本件亦無監視器畫面可佐），證人林紘立雖於警詢時證稱：當時前方紅燈，於是我騎在中間車縫，右邊的車縫突然有一輛機車鑽過來，我嚇到後剎車然後就打滑撞到停等汽車等語（見本院卷第44頁），然依該等陳述，亦無法確認A、B車事故前之距離，則以此觀之，本件仍欠缺證據佐證被告行為與車禍間之因果關係，而警方初步分析研判表係亦基於相同理由認為本件無法認定肇責，原告主張，應無可採。

　㈢綜上，原告固堅持林志誠係因被告之行為摔車撞擊系爭車輛，惟原告既未提出其他事證，於欠缺其他資訊可供判斷下，本件確無其他證據以證明被告有何行為致系爭車輛受損，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非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據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67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231204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若提起上訴，應繳納新臺幣2,250元之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